
 

  

房地产估价委托合同书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

（库房等14项）房地产]  

项目评估 

 

 

  

送呈：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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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委托合同书 

                        合同号：21-C-0486 

 

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  杨光环                电话：13501269038 

  

乙方： 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朝阳区光华路1号北京嘉里中心南楼14层  邮编：100020 

联系人：   马玲                                电话：13581875180 

 

甲方聘用乙方提供房地产估价服务，经双方协商，按以下条款签订本合同书： 

1. 委托内容 

1.1 评估范围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北流村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库房等14项）

房地产（以下简称「该物业」）。 

1.2 委托目的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该物业房地产价值评估服务，出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评估结果及

报告供甲方作抵押贷款银行审批用途。 

2. 服务内容 

2.1 估值基础 

根据甲方提供信息，乙方将评估「该物业」现状下之「抵押价值」。 

2.2 市场价值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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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抵押价值」，就乙方所下定义而言，乃指在适当的行销以后，交易双方均在自愿、

公平、知情、审慎及并无被强迫的情况下，在估值当日交易「该物业」的价值予以抵

押价值。 

2.3 评估基准日期 

甲方对评估基准日期并无特定要求，乙方将按惯例以勘察「该物业」现场的日期定为评

估基准日期。 

2.4 评估方法 

乙方将参考物业性质，采取最能合适地反映「该物业」市场价值的方法进行评估。主要

的评估方法包括：（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1) 市场比较法 

(2) 收益还原法 

(3) 成本法 

2.5 工作时间表 

根据前述评估范围，工作时间表如下： 

工作内容 工作天数 

整理并查阅业权及规划文件 1 

实地勘察、市场调查、资料搜集 1 

资料分析、设计评估模型、草拟评估报告 3 

在甲方提供资料齐备的情况下，乙方于开展工作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呈交正式估价

报告。 

2.6 交付报告 

✓ 估价报告将以中文估价报告形式出具。 

✓ 房地产抵押报告将以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名义出具报告。 

✓ 乙方将就项目分别签发贰份正式房地产估价报告。 

✓ 乙方将签发的正式估价报告以快递方式送达甲方提供的接收人。 

3. 文件及资料 

为使评估工作顺利开展及完成，甲方将向乙方提供「该物业」的业权文件及物业所有权人的

工商登记文件副本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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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收费 

4.1 评估费用 

根据本合同第1条所述委托内容及第2条所述服务内容，乙方收取的评估费用为人民币

4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元整)。 

评估费用已含乙方为完成有关评估工作而产生的差旅费用。惟如费用由境外支付，付款

方（甲方）须负责有关汇款的手续费用。 

本合同中乙方收取的服务费含增值税。 

4.2 付费时间表 

甲方须按以下时间支付服务费用给乙方： 

正式报告快递之前 

 

4.3 付款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国贸支行 

乙方户名：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帐    号：11001085100053010418 

4.4 费用的变更 

如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服务范围超出本合同第1条所述的委托内容或第2条所述的服务

内容，双方将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下协商有关额外的服务范围的费用。 

5. 各方承诺 

5.1 甲方承诺 

(1) 甲方应及时将「该物业」的产权状况、利用现状、经营状况等资料（按本合同第

3条所述）提供给乙方。 

(2) 甲方应承诺所有提供于乙方的资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3) 甲方应协调并配合乙方进行对「该物业」的现场勘察工作，及在可能的情况下，

协助乙方向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查阅、抄录「该物业」其他必要的资料。 

(4) 甲方当按本合同第4条规定向乙方支付评估费用。 

5.2 乙方承诺- 



 

合同号：21-C-0486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1) 乙方应按本合同第2条所述完成有关工作。 

(2) 乙方须按甲方的要求定期报告工作进度。 

(3) 乙方向甲方提供评估服务时，应坚持独立、客观、科学及公正原则。 

(4) 乙方应承诺完成估价作业的估价人员与甲方无利益冲突，能确保公正、客观作业。 

(5) 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供有关「该物业」的文件资料，并尽保密之责，未经甲方

事先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予他人。 

6.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由乙方编制，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 

7. 合同的解除及责任 

甲方、乙方双方应尽力履行本合同的约定，惟经双方一致协商同意可以解除。如甲方提出解

除合同，须按乙方已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关的评估费用： 

 

如甲方在乙方开展现场工作后、提交估值报告（包括乙方未正式签字的报告初稿）前提出解

除本合同，甲方须支付乙方服务费用总额的50%。在此情况下，乙方即时停止进行有关工作，

并不会向甲方出具任何报告或任何有关工作成果。 

 

如甲方在乙方提交估值报告（包括乙方未正式签字的报告初稿）后提出解除本合同，甲方须

支付乙方服务费用总额的100%。在此情况下，乙方即时停止进行有关工作，除已呈交予甲方

的报告及有关工作成果外，乙方不再向甲方出具任何工作成果。 

 

8. 限制及声明 

乙方(包括公司董事及雇员)在履行或拟履行本合同约定或最终报告所载服务而对甲方或任何

其他个人或实体所导致的总体最大责任(无论补偿性、后果性或惩罚性的合约、侵权、失实陈

述等事项)均限于本合同所订而乙方已实际收悉费用款额的两倍。乙方于任何情况下均毋须负

责因履行所订服务而导致的任何直接、间接或后果性的经济、利润、业务损失或商誉耗损补

偿的任何索赔。乙方的董事及雇员仅代表乙方提供服务，对甲方或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并无

任何个人责任。 

9.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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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及标准执行。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

成，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可向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10. 其它事项 

(1)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5)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 

合规要求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及其它法律规定乙方或代表其行动的任何人不得为使

任何政府官员滥用其权力为乙方或其子公司或关联方获取或取得业务，而直接或间接向任

何政府官员提供、支付、承诺或授权支付任何款项、礼品或任何有价物。“政府官员”一词

定义广泛，不仅包括传统政府官员和政府代理机构、部门或部委的雇员，还包括国家所有

或控制的公司之职员。英国《反贿赂法案》及其它法律也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   

乙方遵守所有适用的美国、欧盟或任何成员国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法规及规章，及所

有适用管辖区域的任何其它类似法律，包括但不限于FCPA和英国《反贿赂法案》（“适用的

反贿赂法律及法规”）。 

甲方同意并确认其理解且同意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贿赂法律及法规，并同意不进行可能以任

何方式导致乙方违反该等法律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乙方必须一直遵守所有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所实施的所有制裁，

或任何法令、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包括但不限于2001年9月24日发布的关于冻结实施，或

威胁实施，或支持恐怖主义的人的财产，并禁止与该等人进行交易的第13224号美国总统行

政命令），或关于检测、预防和报告潜在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其它政府行为及适用的

国际法律和法规（统称为“适用的制裁/反洗钱规则”）。  

甲方陈述并保证其及（或直接或间接）对其享有权益的所有人和实体：(a) 不是，且将来也

不会成为被适用的制裁/反洗钱规则限制与之进行业务往来的个人或实体；和(b)未与，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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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不会与上述(a)条中所述的人或实体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往来，或以其它方式与之产生

任何关联。  

无论是否进行了调查，如乙方基于善意相信甲方可能导致乙方承担适用的反贿赂法律及法

规下的责任，或甲方（包括（或直接或间接）对其享有权益的所有人和实体）成为适用的

制裁/反洗钱规则的目标，乙方有权发送书面通知立刻单方终止本合同，且有权根据本合同

收取已提供服务的费用及因该等提前终止招致的任何其它合理额外成本。 

 

 

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